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鄂0624知民初1148号 
原告：湖北某某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松滋市。
法定代表人：梅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冠宇、李星，河南英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甲，男，汉族，1979年10月6日出生，住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
原告湖北某某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某边公司）与李某甲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5年12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白某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冠宇、被告李某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某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第557672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50000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6月28日，松滋市某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第5576721号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3类：酒（饮料）；酒精饮料（啤酒除外）。经续展，上述商标现在有效期内。经松滋市某有限公司授权，原告有权合法使用第5576721号注册商标，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该注册商标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白某边”品牌白酒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早在1979年、1984年、1989年就连续蝉联全国白酒质量评比银质奖。1991年10月，白某边酒以其“芳香优雅，酱浓协调，绵厚甜爽，圆润怡长”的独特风格被轻工部确定为全国浓酱兼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2019年，“白某边”酿造地湖北松滋被中国某协会授予“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称号。2020年，白某边品牌价值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李某甲低价购进价值161750元的假冒注册商标白酒并对外销售。2024年12月5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鄂0691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甲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其宣告缓刑。被告长期销售假冒白某边系列酒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李某甲辩称，1.本人因侵权已受到刑事处罚，公安机关也进行了罚款；2.原告诉请赔偿15万元金额过高，目前本人没有工作，无力赔偿；3.2021年开始从谭某某处进酒，白某边12年系列酒进价300元一箱，售价480元一箱。白某边15年系列酒进价400元一箱，售价700元一箱。截止至2023年，售卖白某边酒真正获利只有38箱，剩余酒都是在自己家过事和家人亲戚朋友过事时饮用，给亲戚朋友是按成本价，并未获利；4.2021年行政处罚没收的石花假酒系从谭某某处购得，此次罚款最后是由谭某某负担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商标权属情况
 2009年6月28日，松滋市某有限公司经核准取得第5576721号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33类：酒（饮料）、酒精饮料（啤酒除外），有效期限经续展至2029年6月27日。
2022年2月1日，松滋市某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白某边公司普通许可使用第5576721号注册商标，许可期间自2019年6月28日至2029年6月27日，并委托白某边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全国各地市场上侵害委托人第557672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收取案件的赔偿款、和解款、执行款、申请强制执行、向公证机关申请证据保全等。
经过多年的宣传与使用，案涉商标获得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06年4月29日，“白某边酒”被授予“中国白酒工业十大竞争力品牌”荣誉称号；2006年10月，白某边公司生产的兼香型白某边酒被认定为中国白酒兼香型代表;2013年12月，白某边公司生产的白某边牌白酒被认定为湖北名牌产品。 
（二）被诉侵权行为
[bookmark: _GoBack]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3）鄂0691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甲在谷城县石花镇经营某酒店，明知谭某某售卖的白酒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为获取高额利润，于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以低价从谭某某手中购进161750元的假冒白某边、石花等注册商标的白酒，销售给李某乙、邹某甲、杨某甲、张某、王某某、杨某乙等人，销售金额共计50500元，从中获利20800元。公安机关在石花镇某酒店查获尚未销售的假冒白某边系列酒43盒。该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甲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销售，销售数额达到五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2024年12月5日，该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李某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根据李某甲刑事案件卷宗证据反映，李某甲从谭某某处共购进418箱131600元白某边系列酒，其中以进价300元/箱购进白某边12年系列酒356箱，以售价480元/箱销售10箱白某边12年系列酒。以进价400元/箱购进白某边15年系列酒62箱，以售价700元/箱销售28箱白某边15年系列酒，上述销售数量系依据公安机关已查实的销售去向认定。对于所销售侵权商品的数量及去向，李某甲在公安机关讯问中先后做过六次供述，其中四次供述涉及相关事实：1.李某甲在2023年3月16日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中供述，其自用白某边15年系列酒33箱，将白某边系列酒销售给邹某甲、李某乙、张某、杨某、邹某乙、李某丙，共销售白某边12年系列酒29箱，白某边15年系列酒50箱，此外还售卖给一些散客白某边12年和15年系列白酒，数量不超过五箱；2.李某甲在2023年3月16日公安机关第二次讯问中供述，其自用白某边12年系列酒220箱和白某某15年系列酒33箱，剩余白某边12年系列酒136箱和白某边15年系列酒29箱售卖给亲戚朋友了；3.李某甲在2023年3月17日公安机关讯问中供述其销售白某边12年系列酒136箱和白某边15年系列酒29箱；4.李某甲在2023年9月8日公安机关讯问中供述，其将白某边系列酒销售给李某乙、杨某甲、张某、李某丙，共销售白某边12年系列酒10箱，白某边15年系列酒28箱。
（三）其他事实
1.审理中，白某边公司请求判令李某甲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为：李某甲销售从谭某某处购进的假酒“白某边系列酒”410箱（侵权商品销售量）×180元（单位利润）×2（基数+1倍惩罚性赔偿）=147600元，外加合理开支，共计主张150000元。合理开支主张包括律师费、差旅费等。
2.谷城县市场监管局2021年11月10日作出谷市监处字〔2021〕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李某甲经营的谷城县某酒店购进的8件石花15酒系假冒湖北省某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谷城县市场监管局处以罚款12000元并没收8件石花15酒。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商标权纠纷。白某边公司是案涉第5576721号注册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经上述商标的注册人松滋市某有限公司授权，有权对侵害上述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上述注册商标在注册有效期限内，其权利应受法律保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某甲已就案涉侵权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是否还应承担民事责任；（二）本案是否应适用惩罚性赔偿；（三）如果适用惩罚性赔偿，如何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现如下：
（一）李某甲已就案涉侵权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是否还应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案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酒（饮料）、酒精饮料（啤酒除外），李某甲销售的白酒包装及瓶身上印有与“白某边”注册商标相同的图形及文字标识，属于侵权商品，其销售行为已侵害案涉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李某甲就案涉侵权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白某边公司诉请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2） 关于本案是否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第四条规定：“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本案中，白某边公司作为案涉商标权利人明确提出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李某甲作为酒店经营者，明知谭某某售卖的白酒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且其本人曾因商标侵权行为受到行政处罚，为牟取高额利润，长期以低价从谭某某处购进大量假冒“白某边”注册商标的白酒对外销售，具有明显侵权主观故意，其行为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故本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定条件已具备，依法应当对李某甲适用惩罚性赔偿。
（三）如何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第十四条规定：“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本案中，白某边公司选择李某甲侵权获利作为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以李某甲销售从谭某某处购进的“白某边系列”假酒410箱为基数，按照每箱180元的单位利润主张侵权获利基数，并主张1倍惩罚性赔偿，合计主张侵权获利147600元。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刑民案件的裁判规则，本案应在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李某甲获利金额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全案事实正确适用民事证据规则对获利金额进行评判与认定。第一，李某甲在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从案外人谭某某处购进白某边系列酒共计418箱，而公安机关在案发后仅查获侵权商品43瓶（7箱零1瓶）。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系李某甲向李某乙、张某、王某某、杨某甲、李某丙等人销售假酒的获利，剩余白酒的销售去向未能确定。李某甲在公安机关多次供述其销售白某边系列酒远超38箱，销售对象亦不仅限于前述人群，还包括其他亲友和酒店散客等不特定群体，足以证实李某甲实际获利情况远大于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范畴。第二，从刑民案件的证明标准及裁判规则来看，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规则和证明标准不同，刑事案件受限于“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极高的证明标准，若相关事实和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则在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侵权事实认定。具体到本案，白某边公司已就李某甲从谭某某处购进418箱假冒白某边酒和公安机关查获侵权商品数量完成举证，形成较强的证据优势，在此情况下，案涉418箱假冒白某边酒扣除查获数量后剩余部分的去向，依法应当由李某甲承担举证责任，若其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庭审中，李某甲辩称其仅销售38箱，剩余酒都用于自己家过事、家人亲戚朋友过事时饮用，给亲戚朋友是按成本价，其未从中获利。对李某甲该抗辩，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理由如下：第一，李某甲明知案涉白某边酒系侵权商品，且此前曾因侵害商标权受到行政处罚，其在明知侵权的情况下，仍持续性从同一来源大量低价购入案涉假酒，其行为难谓善意；第二，李某甲作为酒店经营者，购进418箱侵权商品，仅自认销售38箱，剩余酒全部用于自家及亲友办事饮用，该辩解明显不符合一般社会公众生活经验与正常商业逻辑，且与正常家庭、亲友间红白喜事酒水用量相差甚远，缺乏合理性；第三，李某甲在2023年3月16日、17日公安机关的三次讯问中所供述销售白某边系列酒的箱数，与其当庭所作仅销售38箱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第四，李某甲当庭陈述向亲友按成本价提供酒水且未获利，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李某甲对案涉418箱假冒白某边酒扣除查获数量后剩余部分的去向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其辩解前后矛盾，不合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白某边公司主张的李某甲销售假冒白某边系列酒410箱的侵权数量，予以认定。
关于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李某甲自认12年白某边酒每箱加价180元进行销售，15年白某边酒每箱加价300元进行销售，白某边公司主张按照每箱180元计算，该计算标准未超出合理范畴，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白某边公司主张在侵权获利基数的基础上适用1倍惩罚性赔偿，综合李某甲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李某甲已受刑事处罚并处罚金等因素，白某边公司主张的该倍数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白某边公司主张的维权合理开支2400元，考虑到本案确有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综合考虑案件的繁复程度、实际判赔额与诉请赔偿额的比例、白某边公司批量维权诉讼等因素，白某边公司主张的合理开支240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白某边公司诉请的赔偿金额予以支持，即李某甲赔偿白某边公司经济损失147600元（侵权商品销售量410箱×单位利润180元×2倍）及维权合理开支2400元，两项合计15000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甲立即停止侵害第557672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二、被告李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湖北某某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含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15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李某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涛
审　判　员　　　赵  晓  楠
审　判　员　　　王      淼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 官 助 理     谢  小  伟
书　记　员　　　邹  诗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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